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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言

  本标准按照GB/T1.1—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。
本标准代替GB/T143—2006《锯切用原木》。与GB/T143—2006相比,主要技术内容变化如下:
———增加了“术语和定义”。
———统一了全国锯切用原木的检尺径,自14cm以上。
———修改了活节(仅计针叶树,阔叶树不限)、死节,环裂、弧裂,弯曲的缺陷限度。
———删除了检验方法中的“原木缺陷”。
本标准由国家林业局提出。
本标准由全国木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(SAC/TC41)归口。
本标准起草单位:东北林业大学、吉林省长白山森工集团。
本标准起草人:薛伟、辛颖、郭德禹、张华超、方海峰、张德新。
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:
———GB143—1958;
———GB143.1—1984、GB143.2—1984、GB143.3—1984;
———GB4813.1—1984、GB4813.2—1984、GB4813.3—1984;
———GB/T143.1—1995、GB/T143.2—1995、GB/T4813—1995;
———GB/T143—2006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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锯切用原木

1 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锯切用原木术语和定义、技术要求和检验方法。
本标准适用于全国木材生产、加工、流通领域。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

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,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

件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,其最新版本(包括所有的修改单)适用于本文件。

GB/T144 原木检验

GB/T155 原木缺陷

GB/T4814 原木材积表

GB/T15787 原木检验术语

GB/T17659.1 原木锯材批量检查抽样、判定方法 第1部分:原木批量检查抽样、判定方法

LY/T1511 原木产品 标志 号印

3 术语和定义

GB/T155、GB/T15787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。

4 技术要求

4.1 树种及主要用途

4.1.1 树种

针叶树,阔叶树。

4.1.2 常用树种的主要用途

参见附录A。

4.2 尺寸

4.2.1 检尺长

针叶树材2m~8m,阔叶树材2m~6m,按0.2m进级。长级公差:+6-2cm。

4.2.2 检尺径

自14cm以上,按2cm进级。

4.3 材质指标

缺陷允许限度见表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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